
	序号
	证明类型
	证明开具规定
	附送资料

	1
	委托出口货物证明
	    委托出口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根据国务院决定明确的取消出口退（免）税的货物，委托方应当自货物报关出口之日起至次月的增值税、消费税纳税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委托出口货物证明》并及时转交受托方，受托方持此证明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代理出口货物证明》。超过货物报关出口之日起三十六个月未申请开具的，不得开具。
    2025年12月31日（含当日）前委托出口的货物，不受上述开具期限的限制。
	（1） 代理出口协议；
（2） 市级以上税务机关要求报送的其他资料。

	2
	代理出口货物证明
	    委托出口货物的，受托方应当按照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代理出口货物证明》，开具时间不得晚于货物报关出口之日起三十六个月。超过上述期限未申请开具的，或者申请开具时委托方状态为非正常或者已注销的，不得开具。
    2025年12月31日（含当日）前委托出口的货物，不受上述开具期限的限制。
	（1） 代理出口协议；
（2） 出口货物报关单；
（3） 委托方营业执照；
（4） 市级以上税务机关要求报送的其他资料。

	3
	代理进口货物证明
	    委托进口加工贸易料件的，受托方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代理进口货物证明》，并及时转交委托方。
	（1） 加工贸易手（账）册；
（2） 代理进口协议；
（3） 市级以上税务机关要求报送的其他资料。

	4
	出口业务转内销证明
	    适用免退税办法的纳税人发生原记入出口库存账的出口业务转内销或者视同内销业务征税的，以及已申报退（免）税的出口货物发生退运并转内销的，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出口业务转内销证明》。原适用免退税办法的纳税人，在退（免）税办法变更后，可将原记入出口库存账且未申报免退税的出口业务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出口业务转内销证明》。《出口业务转内销证明》上注明的税额可作为进项税额进行抵扣。
    适用免退税办法的纳税人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其他增值税扣税凭证无对应的销售方纳税申报信息，或者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开具《出口业务转内销证明》。已开具的，应当将原取得的《出口业务转内销证明》涉及的进项税额做转出处理：
    1.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为虚开、伪造或者内容不实；
    2.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为增值税异常扣税凭证（经税务机关核实，符合现行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相关规定的除外）；
    3.外贸企业出口业务转内销时申报的《出口业务转内销证明》的购进凭证上载明的货物与申报免退税匹配的出口货物报关单上载明的出口货物名称不符。属同一货物的多种零部件合并报关为同一商品名称的除外；
    4.供货企业销售的自产货物、服务、无形资产，其生产设备、工具等不能生产该货物、提供该服务或者形成该无形资产；
    5.供货企业销售的外购货物、服务、无形资产，其购进业务为虚假业务；
    6.供货企业销售的委托加工收回货物，其委托加工业务为虚假业务；
    7.其他购进业务为虚假的情形。
	（1） 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2） 转内销或者视同内销，还需报送下列资料：
 1.内销业务发票（转内销的情况报送）；
 2.计提销项税的记账凭证
（视同内销的情况报送）；
（3） 市级以上税务机关要求报送的其他资料。



	序号
	证明类型
	证明开具规定
	附送资料

	5
	出口货物
已补税/未退税证明
	    纳税人发生退运或者需要修改、撤销出口货物报关单时，应当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出口货物已补税/未退税证明》。涉及委托出口货物的，应当由委托方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出口货物已补税/未退税证明》并转交受托方，受托方凭该证明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出口货物已补税/未退税证明》。
    1.尚未申报出口退（免）税的，纳税人可以申请开具，主管税务机关核实结果填写“未退税”。
    2.已申报但尚未办理出口退（免）税的，纳税人申请撤回原申报后可以申请开具，主管税务机关核实结果填写“未退税”。
    3.无法撤回申报或者已办理出口退（免）税的，适用免抵退税办法的纳税人，可以先申请开具，并在收到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税务事项通知书》后，按照要求在本月或者次月申报免抵退税时以负数冲减原申报数据；适用免退税办法的纳税人，应当先完成冲减再申请开具，冲减后当期应退（免）税额为负数的，应当先缴回税款
。以上情形，主管税务机关核实结果填写“已补税”。
    适用免抵退税办法的纳税人在办理证明后，未按照要求负数冲减原申报数据的，在冲减数据前不得再次申报出口退（免）税。
	无。

	6
	来料加工免税证明
	    纳税人从事来料加工委托加工业务的，在取得加工企业开具的加工费普通发票后，应当在加工费普通发票开具之日起至次月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来料加工免税证明
》。
    纳税人应当将《来料加工免税证明》转交加工企业，加工企业持此证明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加工费的增值税、消费税免税手续。如提供的加工费发票不是由加工贸易手（账）册上注明的加工单位开具的，纳税人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书面说明理由，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否则，不得申请开具《来料加工免税证明》，相应的加工费不得申报免税。
	（1） 加工企业开具的加工费普通发票；
（2） 市级以上税务机关要求报送的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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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中标证明通知书
	    利用外国政府贷款或者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通过国际招标建设的项目，招标机构应当在招标完毕并待中标企业签订的供货合同生效后，向其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中标证明通知书》。
	（1） 《关于外国政府贷款备选项目的通知》（财政部门）或者《关于××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转贷协议（或者分贷协议、执行协议）》（财政部门与项目的主管部门或者政府签订）；
（2） 《中标项目不退税货物清单》；
（3） 贷款项目中，属于外国企业中标再分包给国内企业供应的机电产品，还应当提供招标机构对分包合同出具的验证证明；
（4） 贷款项目中属于联合体中标的，还应当提供招标机构对联合体协议出具的验证证明；
（5） 市级以上税务机关要求报送的其他资料。

	8
	准予免税购进出口卷烟证明
	    卷烟出口企业从卷烟生产企业购进卷烟的，应当在免税出口卷烟计划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准予免税购进出口卷烟证明》并转交卷烟生产企业，卷烟生产企业据此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免税手续。
	无。

	9
	出口卷烟已免税证明
	    已准予免税购进的卷烟，卷烟生产企业应当以不含消费税、增值税的价格销售给卷烟出口企业，并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出口卷烟已免税证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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